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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关于道德价值的五大流行定义：“需要”说、“应该”说、“情感”说、“意义”说和

“关系”说等。分析发现，这些观点均具有真理性，也有进一步完善之必要；如果把道德价值界定

为：“道德事实与人之间特有的社会关系，它标志着道德事实对人的本质之确证和完善”，或许会更

加接近道德价值的内在特质。进而认为，道德价值是以实践—精神、功利—道义、个人—社会、自

律—他律、相对—绝对相统一的方式来把握，并通过认可正确道德价值、实现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

的互动转化、形成内在道德素质与外在道德习惯、坚持个体道德价值取向与社会道德价值要求相统

一等途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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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著名学者 Ｊ·Ｐ·蒂洛曾经断言：“只要我

们还活着，就要同道德这样的价值问题打交道”［１］。

的确，道德价值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形影相随。统

观学界对道德价值的大量著述发现，不仅关于道德

价值的本质之见解众说纷纭，而且各种观点之间的

分歧也日渐增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地

揭示道德价值的本质，仍是一个紧迫课题。

一、道德价值的界定

　　目前学界在道德价值问题研究上主要形成了以

下几种观点。

第一，“需要”说。自从西方伦理思想史上斯多

葛学派首次明确提出“道德价值”这一概念，并将其

界定为“合乎需要”以来，“需要”说就一直延续到近

现代乃至当代中西方伦理学，成为一种颇具影响力

的理论观点。“需要”说继承和发扬了传统伦理学

关于道德价值的主体性之优点，强调了道德是“人

为”与“为人”、利己与利他的辩证统一，是人的各种

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需要”说有力地批判

了那种视道德价值来源于上帝、神灵的“恩赐”之宿

命价值论，又克服了旧唯物主义仅仅从客体理解道

德价值的“唯客体”价值论，找到了道德价值背后的

深层次根源，从而奠定了道德价值理论坚实的“人

本学”基础。但“需要”说用极其笼统的“需要”概念

界说道德价值，实难突出道德价值的“个性”。

第二，“应该”说。受休谟的“事实—价值二分

法”的影响，西方很多学者都固守着这样一条理念：

“一切应当必须在价值中获得基础，就是说，只有价

值才会应当或不应当”［２］。国内学者中也有持此观

点者。“应该”说首次把道德现象划分为道德事实

与道德价值，并初步探究了道德价值与道德理想、道

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等伦理学中主要范畴

的区别与联系，把握了道德价值的规范性与约束性



之根本特征，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对道德价值本质

的重新探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直接材料。道德价值

不仅具有规范性和约束性，而且具有主体性和自主

性，道德价值可以正确地理解为全部伦理原则和规

范的属人性质。

第三，“情感”说。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道德

价值的主体是人，道德是为了人而存在的。西方价

值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从唯心主义世界观立场出发，

认为道德价值并非道德本身有何价值，而是人对道

德价值在某种情感上的体悟和直觉。“所有的评价

性判断，尤其是所有的道德判断，就其本性上，它们

是道德的或是评价性的而言，都不过是爱好、态度或

感情的表达”［３］。“情感”说在研究方法上可谓独树

一帜，也有不足。如果仅仅用“情感”说界说道德价

值，不但难以确证道德价值的客观实在性和绝对性，

而且还会因感情世界的复杂多变引起道德价值问题

更加众说纷纭，最终与非道德主义殊途同归，陷入由

崇尚道德价值滑向否定道德价值的理论怪圈。

第四，“意义”说。“意义”说有时又表现为“属

性”说。它堪称目前国内学界最为流行的理论，而

且基本上处于主导地位。其理论渊源直接是前苏联

伦理学家季塔连科的论断：“道德价值与道德意义

相似，是一种特殊的、体现于客观之中的具有主观主

义的意向”［４］。所不同的在于，中国学者主张道德

价值是：“人们的道德实践活动和道德意识现象所

具有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体现着这些实践活动和

道德意识现象对一定的社会、阶级和个人所具有的

意义”［５］。“意义”说以区分事实与价值为界说道德

价值的切入点，抓住了道德价值是“意义世界”的特

殊组成部分，力图从主、客体关系把握道德价值的本

质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道德价值的科学内

涵。但随着道德价值本质研究的逐步深入，“意义”

说也有待于深化：其一，“意义”是个多义词，如何避

免界定道德价值时产生歧义，恐怕是亟待解决的一

个问题；其二，由于“意义”说把道德价值界定为道

德功能或道德作用，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没

有突出道德价值的地位。

第五，“关系”说。针对“意义”说有待于深化的

两个问题，有论者另辟蹊径，运用道德与人的本质或

人格之间的关系诠释道德价值。“道德价值作为道

德关系的表现与确证，是人类本质或人类价值在特

定的历史状态中，对特定的道德关系和道德现象的

肯定和否定”［６］。“道德价值就是人类作为人格主

体自身的价值”［７］。这两种界说虽然影响不是很

大，但从人学角度把道德价值当作一种特有关系进

行考察，则极富启发意义。

分析认为，道德价值是指道德事实与人之间特

有的社会关系，它标志着道德事实对人的本质之确

证和完善。道德作为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主体人与

之发生关系时，从来就遵循着两个尺度：求真与趋

益。前者适用于道德事实，后者适用于道德价值。

就性质而言，判断某一道德事实有无道德价值，关键

要看它是否确实验证了对人的社会性本质的提升。

比如，我们习惯于称“救人”就是道德行为，具有道

德价值。其实不尽然。“救人”只是一个道德事实，

它有没有道德价值，必须要看“救者”与“被救者”之

间的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还特别要看阶级关系，

这是不言而喻的。就量度而言，也要看“救者”与

“被救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舍身援救一个素

不相识的人与忘我援救自己的同伴或亲人，尽管都

是“救人”这一道德事实，但两种行为的道德价值显

然不能等量齐观。可见，离开人的社会关系这一人

的本质，与离开道德事实一样，也不可能科学地揭示

和把握道德价值的内在本质。

二、道德价值的基本特征

　　道德价值的本质既包括道德价值的内在个性，

又涵盖表现于外的根本属性，这种根本属性就是道

德价值的基本特征，具体表现为如下五点。

第一，它是以实践—精神相统一的把握方式。

学界在建构价值体系时，均以物质、精神和人三大价

值立论，进而把道德价值划归为精神价值的子系统，

作出“道德价值是一种精神价值”的定位。事实上，

道德价值作为人的特殊存在方式，它具有两重性：作

为道德价值的创造者来说，可以是意识，亦可以是行

为，甚至兼而有之；作为道德价值的受益者而言，可

以是精神上的满足，亦可以是物质上的受益，甚至兼

而有之。仅仅把道德价值归结为精神价值是欠全面

的，道德价值具有实践—精神的双重品格。

第二，它是以功利—道义相统一的把握方式。

学界至今均有人把功利价值与道德价值对立起来，

似乎道德事实要么具有功利价值，要么具有道德价

值，不能兼而有之。其实，功利价值与道德价值相互

匹配。某人挺身而出，抢救落水儿童，尽管终因力不

从心，未能将其救活，但也不失为道德价值，倘若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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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成功，儿童生还，就同时具有功利价值。可见，道

德价值这一特殊把握方式，非但不排除功利，反而以

其为基础和目的，只不过要看是为少数人还是为多

数人的功利。

第三，它是以个人—社会相统一的把握方式。

德国著名哲学家马克斯·舍勒认为：“伦理价值（即

道德价值———引者注）只应属于作为个体的人通过

自己的力量和劳动而获得的品质和行为等”［８］。劳

动作为人的重要本质，用它和人的力量界说道德价

值，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马克斯·舍勒把道

德价值仅仅理解为个人的“品质和行为”，是远远不

够的。因为既然是劳动，就必然具有社会性，而且道

德价值虽然不排除个人利益，但道德价值的精髓在

于奉献和牺牲。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既然正确

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

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９］。

第四，它是以自律—他律相统一的把握方式。

自律是道德价值创造者已把价值理念、规范内化为

自己的信念，达到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理性自觉之境

地。进入该境地的人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视道

德价值为生命的组成部分，必要时可以“杀身以成

仁”。毫无疑问，“自律”构成了道德价值的重要因

素。强调自律，不等于他律行为没有道德价值。他

律是指价值理念、规范处于主体的外在地位，成为一

种外在力量，还没有变成康德认为的“绝对律令”。

他律行为不仅具有道德价值，而且道德价值一般都

始于他律，只有经过反复不断的磨炼以后，方能达到

自律的价值境界。

第五，它是以相对—绝对相统一的把握方式。

从人类社会历史看，道德价值中既包含绝对的因素，

又包含着相对的因素；否则，人们就无法理解人类道

德价值的继承性和统一性，也无法理解道德价值发

展变化的必然性。尽管道德价值在人类社会发展的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是经常变动的，甚至

在同一个社会历史时期，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

需求，价值体系和规范内容也应该作必要的修正和

补充，这表现出道德价值的相对性，但是，道德价值

并不是因此就完全无法捉摸，无规律可循。它既具

有变动性和相对性的一面，又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绝

对性的一面。

三、道德价值的实现

　　 道德价值的实现是道德价值由“潜在的价值”

向“现实的价值”转变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作为道德价值客体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意

识、道德品质、道德现象等只有为道德主体所接受，

并内化为他们各自的某种深刻而稳定的心理结构，

外化为一种现实的心理能量以及个体意识和行为习

惯，才能增强他们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力量。这样，道

德价值才能由“潜”到“显”，由可能到现实，从而使

社会和个人都得到进步和发展。

（一）认可正确道德价值是实现道

德价值的基本前提

道德价值是反映人们精神中高层次的需求。正

确的道德价值对人们的积极作用，不仅表现在规范

性意义上，而且表现在激励性和引导性意义上；不仅

表现在思想观念中，而且表现在道德行为中。它体

现了道德客体对道德主体（个人和社会）的积极作

用和肯定的影响。道德价值的实现既是自我肯定、

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必要形式，又是促进社会和

谐发展的道德保障。人之所以和动物不同，就在于

人有内在的创造性和超越性。正是这种创造性和超

越性，才使人产生了对道德的需要。当一个人自觉

地意识到自己的道德需要时，就会不断通过道德认

识，接受社会所提倡的进步道德的价值原则，并在自

身的道德实践中，把它们内化为自身的内心命令、信

念、理想，并在感情上对某种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产

生必然性的认可。当前世界正经历着新的巨变，中

国道德建设在迎接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

挑战。为此，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树立社会主义荣

辱观。道德实践的事实证明，一旦人们接受了正确

的道德观念或道德价值原则时，它将会激励人们不

断追求自身的完善，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为净化社

会风气，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

献。因此，认可正确的道德价值是社会道德要求转

化为个体道德活动的首要环节，是道德价值实现的

基本前提。

（二）实现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

互动转化是实现道德价值的关键环节

道德认知是道德构成的基础，道德认知能力的

强弱也是衡量一个社会道德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志之

一。随着社会成员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人们明辨

是非、判断善恶、价值取向等道德认知能力日益增

强，这不仅为人们的道德发展提供了新的自由，也为

道德主体的道德行为选择提供了必要的前提。现实

生活中有一些人能够很容易地就某一道德事实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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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并做出善恶评价，但仅此而已，

“只说不做”，出现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相背离的现

象。他们在理论上对道德的功能、道德规范都有比

较正确的认识，但在日常社会中往往做不到，甚至是

不想做，不愿做，就连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也做不

好，如不要随地吐痰、不随手扔垃圾，不浪费粮食等。

诚然，社会的转轨和变革对人们的道德观念会产生

极大的影响，但是社会主导价值能否得到认同，个体

能否将对道德的认识落实到生活和行为之中，再通

过实践反过来提高对道德的理性认识，这是道德价

值实现的关键。因为，任何道德原则和规范要发挥

作用，都必须有行为主体对它的接受和履行，都必须

通过行为者的理性和意志内化为信念，最后转化为

行动才能实现。可见，实现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

互动转化是实现道德价值的关键环节。

（三）形成内在道德素质与外在道

德习惯是实现道德价值的目的要求

道德素质是一定的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在个人

思想和行为中的体现，是一个人在一系列的道德行

为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特征和倾向。它包括

认知、情感、信念、意志、行为等方面，是主观上的道

德认识和客观上的道德行为的统一。一定道德素质

的形成标志着外在的道德要求已成为人们内在的道

德信念和行为习惯，对某种原则和规范的外在认同

变成了内在的自觉自愿的举动，这正是道德的落脚

点和归宿点，也是道德价值实现的目的和要求。而

从道德行为到道德素质，中间还需要一个环节就是

道德习惯，它指的是人们在道德实践活动中不断积

累，并形成一种稳定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性。当某

种道德行为不断积累，并形成一种道德习惯时，支配

人们行为的道德观念逐渐深入到人们的情感和意志

活动中，内化为人们的道德信念，并形成某种道德素

质。此时，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理想等已不再

是他律的东西，而是一种靠内在的道德需要来完善

和推动自我的自律。从外在道德习惯到内在道德素

质，道德的创造者通过努力达到了自我完善和自我

发展的理性自觉境地，实现了道德的价值目标，满足

了实现道德价值的目的和要求。

（四）坚持个体道德价值取向与社

会道德价值要求相统一是实现道德价

值的根本

个体道德价值取向与社会道德价值要求能否统

一，直接关系到道德价值实现的根本。处于经济全

球化、信息社会化以及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期，人们按

照主体需要和利益进行道德价值选择时呈现出多元

性和多样性取向，为防止个体道德价值取向超出道

德底线，确保道德价值的实现，必须坚持个体道德价

值取向与社会道德价值要求相统一。社会有责任对

其成员进行正确的道德价值导向，一方面正视作为

社会个体成员的道德价值选择的多元性和多样性；

另一方面对多元性的道德价值选择不是放任自流，

自生自灭或任其泛滥，而是坚持以占主导地位的道

德价值取向对整个社会多元性的道德价值选择进行

调节、引导和限制，坚持正确的道德价值导向，使个

人的欲望符合社会道德要求。当一个人的意志和行

为都能自如地与社会道德价值要求相一致时，道德

价值才能得到真正意义的实现，即达到道德自由的

境界。具有这种道德境界的人生不仅有益于他人和

社会，自己本身也充满了快乐。

四、结　语

　　 综上所述，道德价值的实现是通过“德性”来完

成。明确当代中国道德价值的实现是中国经济和社

会发展阶段性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

然要求。社会的深刻变革、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的

相互激荡，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产生了多方面影响。事实证明，没有健康的社会风

气，没有良好的道德水准，一个国家的经济再发展，

综合国力也强大不起来，也难以完成和谐社会这一

重大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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